
 

  
 
 
 

天津市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报备服务指南 

 

    一、法定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第二十七条  依

法应当编制水土保持方案的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

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

生产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应当验收水土保持设施；水土保持

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

用。 

    （二）《天津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办

法》第十八条  生产建设项目中的水土保持设施，应当与主

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按照批准的水土保持方案和有关技术标准，组织开展初

步设计或者施工图设计，落实水土流失防治措施和投资概算。

水土保持设施的初步设计或者施工图设计，生产建设单位应

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水土保持设施未经验收或者验收

不合格的，生产建设项目不得投产使用。 

    （三）《水利部关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生产建设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的通知》（水保﹝2017﹞365 号） 

    （四）《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加

强水土保持监管的意见》（水保﹝2019﹞160 号） 

    （五）《水利部水土保持司关于印发生产建设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报备回执及验收核查意见参考

式样的通知》（水保监督函﹝2019﹞23 号） 

    二、办理权限 

    市、区两级批复的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

报备。 

    三、受理条件 

    （一）生产建设单位在项目投产使用前，自行组织或委

托第三方机构编制完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二）生产建设单位根据水土保持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水土保持方案及其审批决定、水土保持后续设计等，组织水

土保持设施验收工作，形成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明确

了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的结论。 

    （三）依法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生产建设项目，

开展水土保持监测工作，按时报送水土保持监测实施方案、

监测季报，并编制完成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四）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

告、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的格式和内容应符合水土保持相

关规范和标准的要求。 



 

    （五）生产建设单位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合格后，及时

在其官方网站或者其他公众知悉的网站公示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材料，对于公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和意见，生产建设单位

应当及时给予处理或者回应。生产建设单位在向社会公众公

开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材料后，即自公示日期起二十个工作日

后，且无公众不良反映，可向市、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申

请报备。 

    1、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项目，需公示材料包括：

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和水土保

持监测总结报告，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 1-3名市

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专家库专家； 

    2、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只需要公示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其水土保持设施验收组中应当有至少

1 名市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水土保持专家库专家。 

    （六）生产建设单位应当在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通过 3 个

月内，按权限向市、区两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报备水土保持设

施验收材料。 

    四、报备验收材料 

    （一）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的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报备材料包括以下 6项内容： 

    1、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函 2 份（参考水保

监督函﹝2019﹞23 号式样）； 



 

    2、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表 2 份（参考水保

监督函﹝2019﹞23 号式样）； 

    3、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2 份（验收人员亲笔签名

原件）； 

    4、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 2份； 

    5、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告 2份； 

    6、水土保持自主验收网站公示截图 1 份。 

    （二）编制水土保持方案报告表的项目，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报备材料包括以下 3项内容： 

    1、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申请表 2份；（参考水保

监督函﹝2019﹞23 号式样） 

    2、水土保持设施验收鉴定书 2 份（验收人员亲笔签名

原件） 

    3、水土保持自主验收网站公告的截图 1份。 

    五、报备基本流程 

    受理——审核——报备 

    六、报备时限 

    水行政主管部门对生产建设单位报备的水土保持设施

自主验收材料完整性和格式进行审核。 

    （一）对报备材料完整、符合格式要求的，水行政主管

部门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备回执，并定

期在门户网站公告。 



 

    （二）对报备材料不完整或者不符合格式要求的，在 5

个工作日内出具修改意见并一次性告知生产建设单位需要

补正的全部内容。 

    七、报备费用 

    不收取任何费用。 

    八、办事结果 

    水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回执。 

 

 

 

                                 


